
 

中共媒体报道“天安门自焚”中有一个
小女孩刘思影，她大面积重度烧伤。按医学
常识，这样的病人要严格消毒，否则被感染
有生命危险。可是 CCTV 的电视画面上却出
现了这样的画面：央视记者不穿隔离衣，不
戴隔离帽，还把最容易携带病菌的话筒伸向 
了刘思影。医院难道连最起码的隔离防护都忽视了吗？分明是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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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主题任意（标题不能空白），10 分
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截至 3 月 21 日已有超过 1 亿 6千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吉 林 监 狱 恶 警 把 电 棍 交 给 犯 人 电 击 李 乐 友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六日】

吉林省白河林业局职工李乐友于二零

一一年八月被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

三年，在吉林监狱（位于吉林市范家

屯）遭酷刑折磨。  
在吉林监狱，恶警为强迫李乐友

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

教唆刑事犯人凶残折磨他。恶警寇文

彬、刘龙飞多次对他电击，并把电棍

给罪犯潘力军电击李乐友。恶徒将李

乐友的膝盖拧伤，并造成他的肺结核、

心脏病复发。  
李乐友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早晨六点

多钟，恶警将李乐友以检查身体为由

带走，说到安图县医院再次检查身体，

李乐友就再也没有回到家中。  
直到十二月九日，白河林业公安

局、法院、检察院对李乐友非法开庭，

非法判刑三年。家人不服，坚决要求

上诉。八个月后延边州林管局法院的

人来到白河林业局，又秘密庭审李乐

友，不通知家属，害怕家属知道；并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样李乐友被以

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三年，送入吉

林监狱遭受迫害。  
吉林监狱恶警教唆犯人凶残

折磨李乐友  
李乐友刚进监狱就被王元春关进

所谓的“教育中队”514 号遭毒打，多

次被闫克辉（毒犯）、潘力军、方志伟、

刘江、刘洪军、王占武、王军、崔海

涛、孙长海拖到电视下面（监控死角），

用电棍电击、拳脚相加。  

恶警寇文彬、刘龙飞也曾多次对

其电击，并把电棍给罪犯潘力军电击

李乐友。毒犯闫克辉向恶警王元春保

证十天内把李乐友拿下（转化），结果

没能得逞，十天后王元春把闫克辉训

骂一顿。闫克辉开始对李乐友变本加

厉的迫害，用脚跺李乐友的膝关节，

然后用力拧李乐友小腿致伤，李乐友

的膝盖肿得象小倭瓜一样。恶徒还强

制他盘腿十八～二十小时，二十多天，

每天只让睡三～四小时觉。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法轮功学员李

乐友被非法关押到吉林监狱“教育中

队”，恶警寇文彬、刘龙飞把电棍交给罪

犯潘力军、王占武电击李乐友，电棍是

警察用的器械之一，乱用器械是违背公

安法的，把电棍交给犯人迫害法轮功学

员，是纵容犯罪、执法犯法。  
家人探视，要求严惩恶警恶人

李乐友受残忍迫害重创和不明药

物毒害，二零一四年新年前家人去看

望时，发现他行动迟缓，两眼发直，

家属喊叫他，他也没反应，也不能说

话，手拿探视电话，也拿不起来。领

着他来会见的狱警寸步不离开他，惟

恐实情败露，他们给拿着电话。  
家人探视完后，不解的是监狱到底

对他做了什么？要求见监狱的监狱长，

一个狱警说找谁你也找不到，找谁也不

好使，没用。家人追问，在无奈的情况

下，他把监狱医院院长的电话提供出来，

家属给院长打电话询问李乐友的身体状

况，院长很吃惊，你们怎么知道我的电

话？那个院长说：写“五书”了、转化

了，他身体现在这样就可以回家。家属

说：“你说的算吗？”他说：那我说的不

算。家属又问：“谁说的算？”他说：“610”
说的算。  
李乐友的亲人们时刻都在担心他、惦

记他，希望他早日平安回来。家属强

烈要求严惩恶警王元春等所有参与抓

捕、迫害李乐友的罪犯，绳之以法。

◇  

违反医学常识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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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是骨癌，高烧不止，二零一四年

一月十七日晨，许东平再也没有醒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吉

林省东丰县原环保局员工许东平，遭

四平监狱迫害，导致一条腿不能走

路，莫名消瘦，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

七日含冤离世，年仅五十三周岁。 
许东平，男，于二零零九年五月

二十八日到那丹伯镇新华村发放讲

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时被诬告，被当

时的沙河镇派出所所长付玉民带头

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东丰县看守所；

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被非法判刑三

年半，十月十三日送往四平市石岭子

监狱迫害。 
许东平因坚持信仰，在四平监狱

受到残酷迫害，导致一条腿不能走

路，人非常消瘦，临去世前长期表现

许 东 平 遭 四 平 监 狱 迫 害  含 冤 离 世  
来，给家人带来巨大的悲痛。 

吉林四平监狱，又称石岭子监

狱，其教育监区成立于二零零五年，

八年多年来，该监区残酷迫害被非法

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非

法关小号、遭电棍电击、辱骂和加期，

并且被奴役劳动。 
松原市法轮功学员董凤山是被

四平监狱所谓“教育监区”干事李海

峰、郝玉林指使犯人活活打死的，右

胸被铁锹把儿砸了一个窟窿。辽源市

法轮功学员赵连利，被四平监狱各种

酷刑折磨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

物迫害，致精神失常。◇ 
 

◎吉林市法院再次逼家属辞

退正义律师 
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因要准备对车

平平、孙长盛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

开庭，想方设法逼家属辞退正义律师。 
三月十一日，吉林市看守所给车

平平家属打电话，谎称说车平平让家

属换律师。三月十三日船营区“610”
（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

又出一诡计，找到家属的工作单位，

让领导转告家属说不要再请那个律

师。领导说：请律师的事都是符合法

律的，是应该的，这关系到人家那么

大的事，让我怎么说呢！ 
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船营区法

院人员又逼孙长盛的家属辞退正义

律师。没有得逞。 
◎吉林省通化市许英杰被迫

害严重 法院人员继续造假 
吉林省通化市许英杰女士于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当地警

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通化市长流看守

所。因遭长期折磨，身体出现严重症

状，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被送进通

化第三医院住院。但看守所没有通知

家属。 
东昌区法院法官杨万成三月七

酷刑演示图：毒打 

吉林省最近综合迫害消息  
日欲在病房内对法轮功学员许英杰

进行非法庭审的企图破产后，又搞阴

谋，欲逼退正义辩护律师，换上法院

指定的律师。 
三月二十一日，通化政法委

“610”人员赵某拿着一张说是许英

杰写的纸条，找到许英杰的亲属，字

条上面说“要辞退北京律师，还是要

请法院指定的律师。”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白旗

镇法轮功学员韩玉春 2006 年失踪

舒兰白旗镇法轮功学员韩玉春，

2006 年进京上访，至今杳无音信。 
丈夫：赵兴海.据说调到舒兰交

警大队。有一个孩子。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白旗镇

保安村谭雨玲被劫持 下落不明 
4 月 3 日早晨 6 点钟，舒兰白旗

镇派出所和 610 乘一辆面包车和一

辆警车，共 6、7 个人，闯入白旗镇

保安村法轮功学员谭雨玲（女，七十

三岁）家，将其劫持，不知去向。 
◎吉林省舒兰法特镇金丰

连、刘立华、谷庆波被恶人劫持

4 月 3 日早晨 6 点钟左右，法特

镇派出所 10 名警察，伙同 610 办公

室 1 人，分成三辆警车，同时闯入法

特镇王大村法轮功学员金丰连、刘立

华、谷庆波家，说让法轮功学员去派

出所签字后，就放回。法轮功学员们

都不去，恶人就强行往警车上拽，然

后，直接送到了舒兰市粮食局洗脑班

进行迫害。 
当时绑架时，刘立华的丈夫和女

儿阻止刘立华上车，就往回拽刘立

华，和恶警争夺中，恶警周志新一拳

打在刘立华女儿头上。她女儿说：“你

们警察怎么打人呢?”恶警说:“谁打

人了?我还说你们袭警呢!你看老韩

家那家人怎么样?我们还录像呢! ”
610 办公室的霍旺在旁录像。 

参与的警察有张志鹏，姜立涛，

董长春， 610 办公室的霍旺。 
◎吉林市尤文丽、王冬梅被

绑架补充 
吉林省吉林市双吉地区两名法

轮功学员尤文丽、王冬梅，4 月 5 日

上午，在场站发真相光盘时被人恶告

遭绑架，现被关押在机场派出所（不

是场站派出所） 。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机场

派出所：0432-63512110 杨所长。吉

林 市 公 安 局 开 发 区 分 局 ：

43263501229，43263501205 。◇ 


